
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安徽长城军工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于2024年8月1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独立董事李勇先生、郭志远

先生、黄正祥先生出席了会议并投票表决。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安徽长

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半年度

风险评估报告》《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两项议案：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事前审查了《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半年度风险评估报告》《安

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金融业务

的风险处置预案》，对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业务事项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1、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

、业务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都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严格监

管，公司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关联存贷款业务风险可

控，公司存放于其的资金安全且独立，不存在被关联人占用的风险。该报

告真实、有效，所得出的结论客观、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2、公司修订的《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能够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

解公司在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资金风险,维护资金安全。

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同意将《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兵器

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半年度风险评估报告》《安徽长城军工

股份有限公司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

预案》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 李 勇 郭志远 黄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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